






“红包” 。
(三)不得收受被监督检查单位(个人)可能影响公正执行

公务的各种馈赠 。

( 四 )不得收受被监督检查单位(个人)的现金、 有价礼券，

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。

(五)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其他娱乐活

动的邀请。

现将上述廉政规定告知参建各方， 请你们充分理解、 大力支

持并加强监督，如发现我单位人员存在上述违规行为的， 可拨打

举报电话： 0875-6121177 , 或在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

网上投诉，

监督组成员：

日期： 2025年 4月 24 日


